
申万宏源金鼎逻辑增强阿尔法成长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1 年第 4 季度报告

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申万宏源金鼎逻辑增强阿尔法成长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称“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以下称“申万宏源证券”）编制，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投资组合、

收益分配情况内容。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托管人认为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季度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季度报告报告期间：2021年10月01日－2021年12月31日

一、集合计划概况

产品名称： 申万宏源金鼎逻辑增强阿尔法成长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类型： 权益

成立日期: 2020年11月17日

到期日期: 2028年11月17日

存续期: 8年

管理人: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注册登记机构: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二、集合计划管理人履职报告

（一）集合计划投资经理简介

袁德超，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历任上海恒生聚源数据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工程研究员、元普投资量化投资经理、

欧肯投资量化投资经理。现就职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事业部，担任投资经理，参与了申万宏源鑫元量化对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的投资工作。不存在其他兼职情况。该投资经理已取得投资主办人执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S0900818020001，并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证书编号为 F4530000002692，且最近三年无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

行政处罚的经历。

邱小平，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曾先后担任银河证券衍生品研究员、浙商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部经理、国海

证券资管部量化投资经理、浙江浙商证券资管量化投资部负责人、鲁民投基金基金经理。2019 年 7 月至今就职于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事业部，现任投资经理。参与了申万宏源金鼎逻辑增强阿尔法成长系列、金鼎量化对冲系列等产品的

投资工作。不存在其他兼职情况。该投资经理已取得投资主办人执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S0900819080004，并已取得基金从

业资格，证书编号为 F4530000003492，且最近三年无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的经历。

（二）集合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1）投资运作情况回顾

本产品成立于2020年11月17日，截止2021年12月31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1.1679元，累计单位净值1.1679元，成立以

来累计净值上涨16.79%，2021年第四季度净值上涨3.09%。四季度上证指数上涨2.01%，沪深300上涨1.52%，中证500上涨

3.60%，本产品四季度净值涨幅跑输中证500指数0.51%。

    本产品采用了全市场指数增强策略，从全部A股中挑选估值低、盈利能力强且成长性好的股票组合，试图获取一定的超

额收益。除此之外，本产品还保持了策略的灵活性，当中证500期指贴水较大时，本产品会将现货换成期货，以获取期指贴

水收敛带来的增强收益。



（2）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本产品的选股策略为重视投资逻辑的基本面量化选股策略。2021年4季度，市场热点、市场风格频繁切换，alpha较易

出现大幅波动。可能是的原因是，量化基金近年来大规模扩容，导致量化交易有一定程度的拥挤，使得alpha大幅波动，且

呈现趋势型下降。投资者需要降低alpha的预期。

    展望后市，尽管今年以来随着疫情的缓解，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开始加强，一些估值较高的股票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

但中证500指数的估值并不高，仍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随着经济的复苏，上市公司业绩将逐渐体现，作为中盘股的代表，

该指数后市可能仍有较好的表现。

（三）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计划

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计

划的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四）风险控制报告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根据监管要求及公司整体的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限额等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并

通过设立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对业务开展过程中的有关风险进行监测，定期或不定期向公司层级的风险管理部门进行风险

控制报告。投资经理对所管理产品的持仓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对所发现的风险信息向部门负责人及风险控制部门报告，

若涉及信用风险的同步向信评部门报告。公司层级的风险管理部门将资产管理业务纳入公司整体风险管理框架，对资产管

理业务风险进行独立再监控，对资产管理业务中存在的与监管要求及公司风险政策、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限额等

不符的情况进行风险揭示，并向公司领导进行风险控制报告。

三、集合计划托管人履职情况

托管人已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季度托管报告》，报告期托管人履职报告详见附件《季度托管报告》。

四、集合计划投资报告

（一）本集合计划业绩表现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1.1679元，累计单位净值为1.1679元，报告期内累计净值增长率为

3.09%，单位净值增长率为3.09%。

注1：累计净值增长率的计算公式如下：累计净值增长率=累计单位净值（期末/期初）-1 不跨期 期初=报告开始日-1 

跨期=成立日

注2：本期单位基金净值增长率的计算公式如下：本期单位基金净值增长率=（本期第一次分红或扩募前单位基金资产

净值÷期初单位基金资产净值）×（本期第二次分红或扩募前单位基金资产净值÷本期第一次分红或扩募后单位基金资产

净值）×…… ×（期末单位基金资产净值÷本期最后一次分红或扩募后单位基金资产净值）-1

（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1年10月01日－2021年12月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10,998.36

2.本期利润 844,959.89

3.期末资产净值 27,374,040.31

4.期末资产总值 27,517,411.67

5.期末单位净值 1.1679

6.期末单位累计净值 1.1679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本集合计划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

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注2：所述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申）购及赎回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三）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情况

本报告期内提取业绩报酬2,845.09元。



五、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

（一）资产组合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市值 占期末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 2,342,876.79 8.51%

结算备付金 791,166.79 2.88%

存出保证金 214,849.99 0.78%

证券清算款 0.00 0.00%

应收申购款 0.00 0.00%

股票投资 24,168,196.74 87.83%

债券投资 0.00 0.00%

权证投资 0.00 0.00%

基金投资 0.00 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0.00%

其他资产 321.36 0.00%

合计 27,517,411.67 100%

注1：“其他资产”包括、“应收红利”、“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等项目。

注2：因四舍五入，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二）股票持仓前五名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股） 市值（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600862.SH 中航高科 13,000.00 464,880.00 1.70%

601636.SH 旗滨集团 26,900.00 459,990.00 1.68%

000630.SZ 铜陵有色 129,500.00 450,660.00 1.65%

000039.SZ 中集集团 25,900.00 444,444.00 1.62%

300474.SZ 景嘉微 2,900.00 441,380.00 1.61%

（三）债券持仓前五名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市值（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无 无 无 无 无

（四）基金持仓前五名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市值（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无 无 无 无 无

六、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本报告期内期初杠杆率为0.00%，期末杠杆率为0.00%，报告期内杠杆率控制符合《产品合同》的约定。

  其中，杠杆率等于正回购市值金额除以净资产市值金额。

七、资产管理计划支付的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如有）等费用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1、集合计划管理费

2.管理费:

本集合计划管理费由固定管理费及管理人业绩报酬组成，管理人业绩报酬计算方式具体见本节第（四）条约定。

固定年管理费率为1.5%。按前一日资产净值计算，逐日计提，按季支付。在每个季度结束后的次月的前5个工作日内，由管

理人向托管人发送集合计划固定管理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从集合计划中支付给管理人。若遇非工作日或不可抗力致

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固定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M=i×固定年管理费率÷365

M为每日应计提的固定管理费，i为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间，管理人/托管人有权直接调低固定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固定管理费率/托管费率的调低经管理人公告



即生效。

2、集合计划托管费

1.托管费:年托管费率为0.05%。按前一日资产净值计算，逐日计提，按月支付。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

据，自动在月初的第5个工作日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管

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解决。若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则

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产品终止后，依据清算程序支付托管人尚未支付的托管费。 托管人收取托管费

账户如下： 户    名：券商资管计划托管费收入  账    号： 9022435681001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机构

部 托管费计算方法如下： C＝i×年托管费率÷365 C 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i为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3、集合计划业绩报酬

管理人将在业绩报酬计提日针对委托人每笔份额分别核算其业绩报酬核算期，并根据《产品合同》业绩报酬条款约定计提业

绩报酬。

八、集合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本资管计划未进行收益分配。

九、投资经理变更、重大关联交易等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

1、报告期内本资管计划投资经理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本资管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3、本产品非FOF产品，不涉及FOF产品相关信息披露。

4、其他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

本产品投资涉及股指期货，主要利用股指期货的升贴水在交割期会收敛的规律，当贴水较高时，本产品将在控制风险

的前提下，利用贴水期指替代现货投资，赚取贴水收敛带来的确定性增强收益，风险可控，符合指数增强的投资目的。截

止2021年12月31日，本产品总计持仓IC2201多头合约1手。

十、其他信息披露事项

1、截止本报告期末，本集合计划不涉及非标资产投资，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标的类型 项目名称 净值（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无 无 无 无

十一、信息披露的查阅方式

网址：www.swhysc.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3/4008895523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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